
法務省之方針法科大學院第一期畢業生之合格率 

如櫻花開花一樣可以達到「5成」 
法務省之司法考試委員會(委員長上谷清，前大阪高等法院法官)28日整理出

之結論是法科大學院(LOW SCHOOL)之修了者2006年首次實施之新司法考試之

合格者人數為900到1100人左右，同時並存之現行之司法考試的合格者人數為

500到600人左右。概算法科大學院第一期畢業生之將近5成，參加新司法考試

能夠「一次就及格」。 

報名人數於2007年將會激増，新司法考試之合格者人數將比2006年考試合

格者之人數增加到二倍(概算合格率為3成)，另一方面表明現行考試之合格人數

大概為300人左右。 

對於初年度之新司法考試之合格者之累計司法考試委員會說明：「全國大約

有2300名學生，除了不能夠修了之學生，假設實際上有2000人報名」，上谷清

委員長稱：「合格人數為900到1100名應該不是太嚴苛才對」。 

當初在委員會內討論有關合格者之人數預定為法科大學院第一期畢業者人

數之34%。因此法科大學院方面產生「放棄工作有志於當法律家之社會人會減少」

之意見，並提出初年度之合格率「至少要有5成以上」之要求書。 

法科大學院之設置是因為要改正現在靠艱深難考之考試來培養法律專家，改

施予實踐之專門教育來培養法律專家，所設置的。開課之學校比當初預定還要

多，達到68校，2007年以後與現在能夠取得考試資格之課程學生合計約5700人

入學。現行之司法考試於2010年為最後一年。新司法考試預定於2010年計畫將

考試合格人數提高到現行一倍人數之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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